附件2

工作组职责

1．抢险救援组：由县发改委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应急局、县气象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及事发地政府、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和事故相关单位参加。负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。 
2．医疗救治组：由县卫健委牵头，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医疗机构参加。负责组织专家及医疗队伍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。 
3．治安警戒组：由县公安局牵头，事发地政府参加。负责事故现场交通管制和现场秩序维护。 
4．转移安置组：由县民政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和事发地政府参加。负责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。 
5．调查处理组：由县应急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总工会、县市场局、县发改委和事发地人民政府派人组成，并邀请县检察院派人参加。负责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县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工作组的数量及组成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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